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3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東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湯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7

6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余東書犯重傷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事  實

一、余東書於民國110年6月27日下午4時28分許，得悉其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綽號「黑仔」友人（下稱「黑仔」）所有漁船

之船外機（即引擎），在新竹縣竹北市新月沙灘附近遭曾錦

偉、林竣賢竊盜變賣（現已尋回），且知悉曾錦偉當時被莊

展晟、梁君哲、詹翔升（起訴書誤載為詹翔昇，應予更正）

等人，以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載至新竹縣竹北市鳳

岡路5段往鳳山溪出海口產業道路附近工寮內（下稱案發地

點），討論其行竊之事，余東書欲幫「黑仔」出氣，乃騎乘

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案發地點。嗣余東書抵達

案發地點後，明知西瓜刀極為鋒利，倘近距離攻擊他人腿

部，將極易造成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機能之重傷害結

果，竟基於使人受重傷之故意，手持西瓜刀1把著手朝曾錦

偉右側大腿鼠蹊部揮砍1刀，致曾錦偉受有右側大腿深部撕

裂傷（約30×2公分）、低血溶性休克、意識不清之傷害，余

東書砍傷曾錦偉後即停手，並於同日下午4時54分許，通報

引領救護車到場，陪同曾錦偉前往醫院急救，曾錦偉經治療

後，始免於遭受毀敗或嚴重減損之重傷害結果，余東書重傷

犯行方僅止於未遂。嗣余東書於到場處理之員警知悉其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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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主動至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向警員自首而接受裁

判。警方則帶同余東書前往案發地點蒐證，扣得余東書犯案

使用之上揭西瓜刀1把、犯案所穿著之黑色短袖上衣1件、黑

色長褲1件、黑色球鞋1雙等物，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

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余東書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

時均同意其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院卷第87、335

頁），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

（院卷第468-482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

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

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

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至其餘

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

復經本院於審理中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亦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對於前揭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院卷第85、334、4

78-482頁），並經證人即被害人曾錦偉、證人林竣賢、莊展

晟、梁君哲、詹翔升於警詢或偵查中證述明確（偵卷第111-

115、138-141、152-156、159-169頁、他卷第18-21頁），

且有警員之偵查報告、被害人之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

醫院（下稱東元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新竹縣政府警

察局竹北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現場暨扣案物品

照片、被害人傷勢照片、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執行緊急救護服

務證明、救護記錄表、急診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路口監視

器畫面翻拍照片、被告涉殺人未遂案初勘報告（含附件之勘

查採證照片）、被告之勘查採證同意書、證物清單、警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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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時序表（含附件之路口監視器、救護車行車紀錄器畫面翻

拍照片）、東元醫院函檢送被害人病歷資料等在卷可查（他

卷第2-4、9-12、38-64頁、偵卷第18-23、77-110頁、院卷

第107-235頁），並有扣案之西瓜刀1把可佐，足認被告自白

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足堪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8條第3項、第1項之重傷未遂

罪。

(二)公訴意旨雖主張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犯意，持刀攻擊被害人乙

節。惟按殺人未遂罪之成立，以有殺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

手於殺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要件，而殺人未遂

罪、使人受重傷未遂罪與普通傷害罪之區別，端賴行為人於

行為時究出於殺人、使人受重傷或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而

定；又刑法上犯意之存否，固係隱藏於行為人內部主觀之意

思，被害人傷痕之多寡、受傷處所是否為致命部位、傷勢輕

重程度、行為人下手情形、使用之兇器種類、與被害人曾否

相識、有無宿怨等情，雖不能執為區別殺人未遂、使人受重

傷未遂與普通傷害之絕對標準，然仍非不得盱衡審酌事發當

時情況，深入觀察行為人之動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衝突起

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視其下手情形、力道輕重、加害

之部位、攻擊次數、手段是否猝然致被害人難以防備，佐以

行為人所執兇器、致傷結果、雙方武力優劣，暨行為後之後

續動作等客觀情狀予以綜合觀察，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

意。經查：

　1.本案案發過程，業據被害人於偵查中證述略以：我和案外人

林竣賢於110年6月25日下午2時許，去案發現場附近的魚塭

搬船外機，之後證人梁君哲有跟我說船外機是他們的，我就

把船外機放回去，但證人梁君哲有在110年6月27日下午某時

許叫我上車去案發現場，並問我船外機在哪裡，之後我到案

發現場，被告過來問是哪一個人後，就持刀朝我的大腿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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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在場的人看我失血過多，被告很緊張就趕快叫救護車，

我上救護車時被告也有跟著上救護車，因為我體積比較大，

被告有幫忙把我抬上擔架，我也不知道被告為什麼要砍我等

語（偵卷第112-114頁）；證人梁君哲於偵查中證稱略以：

案發前一天我有一位綽號「黑人」的朋友說他船外機不見，

請我去找回來，我之後就聯繫被害人，被害人說可以把船外

機還給「黑人」，當天我請被害人去案發地點，我要被害人

跟事主交代，之後被告就來案發地點，我不知道被告為何會

過來，我當時就走出案發地點，然後聽到裡面有嗆起來，之

後被告就跑出來說要叫救護車等語（偵卷第160-162頁），

堪認被告確實僅係因船外機遭竊之糾紛而在案發地點持刀朝

被害人腿部揮砍1刀，是本件雙方於案發前實無深仇大恨，

被告是否已有致被害人於死地之犯意，已屬有疑。

　2.雖被告所持西瓜刀刀鋒銳利，殺傷力非低，然被告於砍傷被

害人後，見其大量失血之情況下即停手呼叫救護車，此據被

害人證述如前，衡酌雙方武力之優劣，被害人當時已受此等

傷害，顯無還手之力，若被告有殺人犯意，自可續行朝被害

人身體要害部位攻擊，造成被害人更嚴重足以致命之傷勢，

而無逕自停手呼叫救護車之必要。佐以被害人所受傷勢，僅

為一處，被告更於第一時間通報救護車、引導救護車到案發

地點並將被害人送醫，此有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執行緊急救護

服務證明、救護記錄表、急診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可佐（偵

卷第18-22頁），更難以想像被告於本案確有殺人之犯意。

綜觀被告與被害人間並無深仇大恨、行為動機、下手情形、

攻擊部位、用力輕重、被害人所受傷勢程度及案發時等一切

情狀，堪信被告辯稱其並無殺人犯意，非屬無據。檢察官認

被告具備殺人犯意，自非可採，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

法變更起訴法條後審理。

(三)被告對被害人已著手於重傷害行為之實行，所幸未發生重傷

害之結果，屬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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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首之適用：

　　本案查獲過程，係員警溫至中先接獲友人之LINE訊息，得知

竹北鳳岡地區發生細故殺人案件，被害人送醫急救，犯嫌欲

主動投案，員警溫至中始聯繫竹北分局偵查隊劉守益，復經

劉守益前往東元醫院詢問傷者，然因被害人手術中無法言

語，故於同日下午7時30分許經被告至竹北分局投案始知上

情等節，有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佐（院卷第241-243、347-3

53頁），可見於被告主動向警方供稱本案犯行一事之前，警

方尚未查獲其身分，堪認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要件，

並遞減輕其刑。

(五)累犯之說明：

　　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7

8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8年8月4日執行完畢等

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是被告於有

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固為累犯，惟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闡釋之意旨，構

成累犯者苟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

應力薄弱之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將可能致生行為

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而不符罪刑相當原

則。經查，本案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雖係傷害案件，然與本

案被告所犯重傷未遂犯行之罪質、罪名仍屬有異，故經裁量

後，本院認為於本罪之法定刑度範圍內，審酌犯罪情節、各

項量刑事由後，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尚無

加重其刑之必要，揆諸上開解釋意旨，爰不加重其刑。　

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船外機遭竊問題，

竟手持殺傷力甚高之西瓜刀朝被害人揮砍1刀，造成其受有

不輕之傷勢，所生損害甚高，所為實值非難；然考量被害人

於偵查中表示不願追究本案，願原諒被告等語（偵卷第114

頁），不為被告過於不利之認定；犯後態度部分，被告於偵

審中均坦承犯行，爰不為被告不利考量，兼衡酌被告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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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前科、素行、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手段之危險性，於

審理中自陳之生活狀況、教育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院卷第

480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至扣案之西瓜刀1把雖為被告持之在現場所使用，然被告於

審理中否認為其所有（院卷第472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足

認上開扣案物係被告所有，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至其餘扣

案物雖屬被告所有，然無積極證據足認與本案有關，亦不予

宣告沒收，併予說明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子維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邱宇謙、陳昭德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8條

使人受重傷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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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3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東書






選任辯護人  湯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76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余東書犯重傷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事  實
一、余東書於民國110年6月27日下午4時28分許，得悉其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黑仔」友人（下稱「黑仔」）所有漁船之船外機（即引擎），在新竹縣竹北市新月沙灘附近遭曾錦偉、林竣賢竊盜變賣（現已尋回），且知悉曾錦偉當時被莊展晟、梁君哲、詹翔升（起訴書誤載為詹翔昇，應予更正）等人，以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載至新竹縣竹北市鳳岡路5段往鳳山溪出海口產業道路附近工寮內（下稱案發地點），討論其行竊之事，余東書欲幫「黑仔」出氣，乃騎乘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案發地點。嗣余東書抵達案發地點後，明知西瓜刀極為鋒利，倘近距離攻擊他人腿部，將極易造成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機能之重傷害結果，竟基於使人受重傷之故意，手持西瓜刀1把著手朝曾錦偉右側大腿鼠蹊部揮砍1刀，致曾錦偉受有右側大腿深部撕裂傷（約30×2公分）、低血溶性休克、意識不清之傷害，余東書砍傷曾錦偉後即停手，並於同日下午4時54分許，通報引領救護車到場，陪同曾錦偉前往醫院急救，曾錦偉經治療後，始免於遭受毀敗或嚴重減損之重傷害結果，余東書重傷犯行方僅止於未遂。嗣余東書於到場處理之員警知悉其犯行前，主動至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向警員自首而接受裁判。警方則帶同余東書前往案發地點蒐證，扣得余東書犯案使用之上揭西瓜刀1把、犯案所穿著之黑色短袖上衣1件、黑色長褲1件、黑色球鞋1雙等物，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余東書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其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院卷第87、335頁），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院卷第468-482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理中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亦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對於前揭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院卷第85、334、478-482頁），並經證人即被害人曾錦偉、證人林竣賢、莊展晟、梁君哲、詹翔升於警詢或偵查中證述明確（偵卷第111-115、138-141、152-156、159-169頁、他卷第18-21頁），且有警員之偵查報告、被害人之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下稱東元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現場暨扣案物品照片、被害人傷勢照片、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執行緊急救護服務證明、救護記錄表、急診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路口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被告涉殺人未遂案初勘報告（含附件之勘查採證照片）、被告之勘查採證同意書、證物清單、警製案發時序表（含附件之路口監視器、救護車行車紀錄器畫面翻拍照片）、東元醫院函檢送被害人病歷資料等在卷可查（他卷第2-4、9-12、38-64頁、偵卷第18-23、77-110頁、院卷第107-235頁），並有扣案之西瓜刀1把可佐，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足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8條第3項、第1項之重傷未遂罪。
(二)公訴意旨雖主張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犯意，持刀攻擊被害人乙節。惟按殺人未遂罪之成立，以有殺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手於殺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要件，而殺人未遂罪、使人受重傷未遂罪與普通傷害罪之區別，端賴行為人於行為時究出於殺人、使人受重傷或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而定；又刑法上犯意之存否，固係隱藏於行為人內部主觀之意思，被害人傷痕之多寡、受傷處所是否為致命部位、傷勢輕重程度、行為人下手情形、使用之兇器種類、與被害人曾否相識、有無宿怨等情，雖不能執為區別殺人未遂、使人受重傷未遂與普通傷害之絕對標準，然仍非不得盱衡審酌事發當時情況，深入觀察行為人之動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衝突起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視其下手情形、力道輕重、加害之部位、攻擊次數、手段是否猝然致被害人難以防備，佐以行為人所執兇器、致傷結果、雙方武力優劣，暨行為後之後續動作等客觀情狀予以綜合觀察，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意。經查：
　1.本案案發過程，業據被害人於偵查中證述略以：我和案外人林竣賢於110年6月25日下午2時許，去案發現場附近的魚塭搬船外機，之後證人梁君哲有跟我說船外機是他們的，我就把船外機放回去，但證人梁君哲有在110年6月27日下午某時許叫我上車去案發現場，並問我船外機在哪裡，之後我到案發現場，被告過來問是哪一個人後，就持刀朝我的大腿砍下去，在場的人看我失血過多，被告很緊張就趕快叫救護車，我上救護車時被告也有跟著上救護車，因為我體積比較大，被告有幫忙把我抬上擔架，我也不知道被告為什麼要砍我等語（偵卷第112-114頁）；證人梁君哲於偵查中證稱略以：案發前一天我有一位綽號「黑人」的朋友說他船外機不見，請我去找回來，我之後就聯繫被害人，被害人說可以把船外機還給「黑人」，當天我請被害人去案發地點，我要被害人跟事主交代，之後被告就來案發地點，我不知道被告為何會過來，我當時就走出案發地點，然後聽到裡面有嗆起來，之後被告就跑出來說要叫救護車等語（偵卷第160-162頁），堪認被告確實僅係因船外機遭竊之糾紛而在案發地點持刀朝被害人腿部揮砍1刀，是本件雙方於案發前實無深仇大恨，被告是否已有致被害人於死地之犯意，已屬有疑。
　2.雖被告所持西瓜刀刀鋒銳利，殺傷力非低，然被告於砍傷被害人後，見其大量失血之情況下即停手呼叫救護車，此據被害人證述如前，衡酌雙方武力之優劣，被害人當時已受此等傷害，顯無還手之力，若被告有殺人犯意，自可續行朝被害人身體要害部位攻擊，造成被害人更嚴重足以致命之傷勢，而無逕自停手呼叫救護車之必要。佐以被害人所受傷勢，僅為一處，被告更於第一時間通報救護車、引導救護車到案發地點並將被害人送醫，此有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執行緊急救護服務證明、救護記錄表、急診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可佐（偵卷第18-22頁），更難以想像被告於本案確有殺人之犯意。綜觀被告與被害人間並無深仇大恨、行為動機、下手情形、攻擊部位、用力輕重、被害人所受傷勢程度及案發時等一切情狀，堪信被告辯稱其並無殺人犯意，非屬無據。檢察官認被告具備殺人犯意，自非可採，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後審理。
(三)被告對被害人已著手於重傷害行為之實行，所幸未發生重傷害之結果，屬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四)自首之適用：
　　本案查獲過程，係員警溫至中先接獲友人之LINE訊息，得知竹北鳳岡地區發生細故殺人案件，被害人送醫急救，犯嫌欲主動投案，員警溫至中始聯繫竹北分局偵查隊劉守益，復經劉守益前往東元醫院詢問傷者，然因被害人手術中無法言語，故於同日下午7時30分許經被告至竹北分局投案始知上情等節，有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佐（院卷第241-243、347-353頁），可見於被告主動向警方供稱本案犯行一事之前，警方尚未查獲其身分，堪認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要件，並遞減輕其刑。
(五)累犯之說明：
　　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78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8年8月4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惟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闡釋之意旨，構成累犯者苟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將可能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而不符罪刑相當原則。經查，本案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雖係傷害案件，然與本案被告所犯重傷未遂犯行之罪質、罪名仍屬有異，故經裁量後，本院認為於本罪之法定刑度範圍內，審酌犯罪情節、各項量刑事由後，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尚無加重其刑之必要，揆諸上開解釋意旨，爰不加重其刑。　
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船外機遭竊問題，竟手持殺傷力甚高之西瓜刀朝被害人揮砍1刀，造成其受有不輕之傷勢，所生損害甚高，所為實值非難；然考量被害人於偵查中表示不願追究本案，願原諒被告等語（偵卷第114頁），不為被告過於不利之認定；犯後態度部分，被告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爰不為被告不利考量，兼衡酌被告之品性、前科、素行、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手段之危險性，於審理中自陳之生活狀況、教育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院卷第480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至扣案之西瓜刀1把雖為被告持之在現場所使用，然被告於審理中否認為其所有（院卷第472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上開扣案物係被告所有，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至其餘扣案物雖屬被告所有，然無積極證據足認與本案有關，亦不予宣告沒收，併予說明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子維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邱宇謙、陳昭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8條
使人受重傷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3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東書



選任辯護人  湯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7
6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余東書犯重傷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事  實
一、余東書於民國110年6月27日下午4時28分許，得悉其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綽號「黑仔」友人（下稱「黑仔」）所有漁船
    之船外機（即引擎），在新竹縣竹北市新月沙灘附近遭曾錦
    偉、林竣賢竊盜變賣（現已尋回），且知悉曾錦偉當時被莊
    展晟、梁君哲、詹翔升（起訴書誤載為詹翔昇，應予更正）
    等人，以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載至新竹縣竹北市鳳
    岡路5段往鳳山溪出海口產業道路附近工寮內（下稱案發地
    點），討論其行竊之事，余東書欲幫「黑仔」出氣，乃騎乘
    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案發地點。嗣余東書抵達
    案發地點後，明知西瓜刀極為鋒利，倘近距離攻擊他人腿部
    ，將極易造成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機能之重傷害結果，
    竟基於使人受重傷之故意，手持西瓜刀1把著手朝曾錦偉右
    側大腿鼠蹊部揮砍1刀，致曾錦偉受有右側大腿深部撕裂傷
    （約30×2公分）、低血溶性休克、意識不清之傷害，余東書
    砍傷曾錦偉後即停手，並於同日下午4時54分許，通報引領
    救護車到場，陪同曾錦偉前往醫院急救，曾錦偉經治療後，
    始免於遭受毀敗或嚴重減損之重傷害結果，余東書重傷犯行
    方僅止於未遂。嗣余東書於到場處理之員警知悉其犯行前，
    主動至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向警員自首而接受裁判。
    警方則帶同余東書前往案發地點蒐證，扣得余東書犯案使用
    之上揭西瓜刀1把、犯案所穿著之黑色短袖上衣1件、黑色長
    褲1件、黑色球鞋1雙等物，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
    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余東書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
    時均同意其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院卷第87、335頁）
    ，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院卷
    第468-482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
    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至其餘非供述證據
    部分，本院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復經本院於
    審理中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亦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對於前揭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院卷第85、334、478-482頁），並經證人即被害人曾錦偉、證人林竣賢、莊展晟、梁君哲、詹翔升於警詢或偵查中證述明確（偵卷第111-115、138-141、152-156、159-169頁、他卷第18-21頁），且有警員之偵查報告、被害人之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下稱東元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現場暨扣案物品照片、被害人傷勢照片、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執行緊急救護服務證明、救護記錄表、急診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路口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被告涉殺人未遂案初勘報告（含附件之勘查採證照片）、被告之勘查採證同意書、證物清單、警製案發時序表（含附件之路口監視器、救護車行車紀錄器畫面翻拍照片）、東元醫院函檢送被害人病歷資料等在卷可查（他卷第2-4、9-12、38-64頁、偵卷第18-23、77-110頁、院卷第107-235頁），並有扣案之西瓜刀1把可佐，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足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8條第3項、第1項之重傷未遂罪
    。
(二)公訴意旨雖主張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犯意，持刀攻擊被害人乙
    節。惟按殺人未遂罪之成立，以有殺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
    手於殺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要件，而殺人未遂罪
    、使人受重傷未遂罪與普通傷害罪之區別，端賴行為人於行
    為時究出於殺人、使人受重傷或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而定；
    又刑法上犯意之存否，固係隱藏於行為人內部主觀之意思，
    被害人傷痕之多寡、受傷處所是否為致命部位、傷勢輕重程
    度、行為人下手情形、使用之兇器種類、與被害人曾否相識
    、有無宿怨等情，雖不能執為區別殺人未遂、使人受重傷未
    遂與普通傷害之絕對標準，然仍非不得盱衡審酌事發當時情
    況，深入觀察行為人之動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衝突起因、
    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視其下手情形、力道輕重、加害之部
    位、攻擊次數、手段是否猝然致被害人難以防備，佐以行為
    人所執兇器、致傷結果、雙方武力優劣，暨行為後之後續動
    作等客觀情狀予以綜合觀察，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意。
    經查：
　1.本案案發過程，業據被害人於偵查中證述略以：我和案外人
    林竣賢於110年6月25日下午2時許，去案發現場附近的魚塭
    搬船外機，之後證人梁君哲有跟我說船外機是他們的，我就
    把船外機放回去，但證人梁君哲有在110年6月27日下午某時
    許叫我上車去案發現場，並問我船外機在哪裡，之後我到案
    發現場，被告過來問是哪一個人後，就持刀朝我的大腿砍下
    去，在場的人看我失血過多，被告很緊張就趕快叫救護車，
    我上救護車時被告也有跟著上救護車，因為我體積比較大，
    被告有幫忙把我抬上擔架，我也不知道被告為什麼要砍我等
    語（偵卷第112-114頁）；證人梁君哲於偵查中證稱略以：
    案發前一天我有一位綽號「黑人」的朋友說他船外機不見，
    請我去找回來，我之後就聯繫被害人，被害人說可以把船外
    機還給「黑人」，當天我請被害人去案發地點，我要被害人
    跟事主交代，之後被告就來案發地點，我不知道被告為何會
    過來，我當時就走出案發地點，然後聽到裡面有嗆起來，之
    後被告就跑出來說要叫救護車等語（偵卷第160-162頁），
    堪認被告確實僅係因船外機遭竊之糾紛而在案發地點持刀朝
    被害人腿部揮砍1刀，是本件雙方於案發前實無深仇大恨，
    被告是否已有致被害人於死地之犯意，已屬有疑。
　2.雖被告所持西瓜刀刀鋒銳利，殺傷力非低，然被告於砍傷被
    害人後，見其大量失血之情況下即停手呼叫救護車，此據被
    害人證述如前，衡酌雙方武力之優劣，被害人當時已受此等
    傷害，顯無還手之力，若被告有殺人犯意，自可續行朝被害
    人身體要害部位攻擊，造成被害人更嚴重足以致命之傷勢，
    而無逕自停手呼叫救護車之必要。佐以被害人所受傷勢，僅
    為一處，被告更於第一時間通報救護車、引導救護車到案發
    地點並將被害人送醫，此有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執行緊急救護
    服務證明、救護記錄表、急診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可佐（偵
    卷第18-22頁），更難以想像被告於本案確有殺人之犯意。
    綜觀被告與被害人間並無深仇大恨、行為動機、下手情形、
    攻擊部位、用力輕重、被害人所受傷勢程度及案發時等一切
    情狀，堪信被告辯稱其並無殺人犯意，非屬無據。檢察官認
    被告具備殺人犯意，自非可採，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
    法變更起訴法條後審理。
(三)被告對被害人已著手於重傷害行為之實行，所幸未發生重傷
    害之結果，屬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
    刑。　　　　
(四)自首之適用：
　　本案查獲過程，係員警溫至中先接獲友人之LINE訊息，得知
    竹北鳳岡地區發生細故殺人案件，被害人送醫急救，犯嫌欲
    主動投案，員警溫至中始聯繫竹北分局偵查隊劉守益，復經
    劉守益前往東元醫院詢問傷者，然因被害人手術中無法言語
    ，故於同日下午7時30分許經被告至竹北分局投案始知上情
    等節，有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佐（院卷第241-243、347-353
    頁），可見於被告主動向警方供稱本案犯行一事之前，警方
    尚未查獲其身分，堪認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要件，並
    遞減輕其刑。
(五)累犯之說明：
　　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7
    8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8年8月4日執行完畢等
    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是被告於有
    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固為累犯，惟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闡釋之意旨，構
    成累犯者苟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
    應力薄弱之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將可能致生行為
    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而不符罪刑相當原則
    。經查，本案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雖係傷害案件，然與本案
    被告所犯重傷未遂犯行之罪質、罪名仍屬有異，故經裁量後
    ，本院認為於本罪之法定刑度範圍內，審酌犯罪情節、各項
    量刑事由後，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尚無加
    重其刑之必要，揆諸上開解釋意旨，爰不加重其刑。　
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船外機遭竊問題，
    竟手持殺傷力甚高之西瓜刀朝被害人揮砍1刀，造成其受有
    不輕之傷勢，所生損害甚高，所為實值非難；然考量被害人
    於偵查中表示不願追究本案，願原諒被告等語（偵卷第114
    頁），不為被告過於不利之認定；犯後態度部分，被告於偵
    審中均坦承犯行，爰不為被告不利考量，兼衡酌被告之品性
    、前科、素行、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手段之危險性，於審
    理中自陳之生活狀況、教育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院卷第48
    0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至扣案之西瓜刀1把雖為被告持之在現場所使用，然被告於
    審理中否認為其所有（院卷第472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足
    認上開扣案物係被告所有，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至其餘扣
    案物雖屬被告所有，然無積極證據足認與本案有關，亦不予
    宣告沒收，併予說明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子維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邱宇謙、陳昭德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8條
使人受重傷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3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東書



選任辯護人  湯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76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余東書犯重傷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事  實
一、余東書於民國110年6月27日下午4時28分許，得悉其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黑仔」友人（下稱「黑仔」）所有漁船之船外機（即引擎），在新竹縣竹北市新月沙灘附近遭曾錦偉、林竣賢竊盜變賣（現已尋回），且知悉曾錦偉當時被莊展晟、梁君哲、詹翔升（起訴書誤載為詹翔昇，應予更正）等人，以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載至新竹縣竹北市鳳岡路5段往鳳山溪出海口產業道路附近工寮內（下稱案發地點），討論其行竊之事，余東書欲幫「黑仔」出氣，乃騎乘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案發地點。嗣余東書抵達案發地點後，明知西瓜刀極為鋒利，倘近距離攻擊他人腿部，將極易造成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機能之重傷害結果，竟基於使人受重傷之故意，手持西瓜刀1把著手朝曾錦偉右側大腿鼠蹊部揮砍1刀，致曾錦偉受有右側大腿深部撕裂傷（約30×2公分）、低血溶性休克、意識不清之傷害，余東書砍傷曾錦偉後即停手，並於同日下午4時54分許，通報引領救護車到場，陪同曾錦偉前往醫院急救，曾錦偉經治療後，始免於遭受毀敗或嚴重減損之重傷害結果，余東書重傷犯行方僅止於未遂。嗣余東書於到場處理之員警知悉其犯行前，主動至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向警員自首而接受裁判。警方則帶同余東書前往案發地點蒐證，扣得余東書犯案使用之上揭西瓜刀1把、犯案所穿著之黑色短袖上衣1件、黑色長褲1件、黑色球鞋1雙等物，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余東書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其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院卷第87、335頁），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院卷第468-482頁），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為證據。至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理中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亦應認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對於前揭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院卷第85、334、478-482頁），並經證人即被害人曾錦偉、證人林竣賢、莊展晟、梁君哲、詹翔升於警詢或偵查中證述明確（偵卷第111-115、138-141、152-156、159-169頁、他卷第18-21頁），且有警員之偵查報告、被害人之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下稱東元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現場暨扣案物品照片、被害人傷勢照片、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執行緊急救護服務證明、救護記錄表、急診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路口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被告涉殺人未遂案初勘報告（含附件之勘查採證照片）、被告之勘查採證同意書、證物清單、警製案發時序表（含附件之路口監視器、救護車行車紀錄器畫面翻拍照片）、東元醫院函檢送被害人病歷資料等在卷可查（他卷第2-4、9-12、38-64頁、偵卷第18-23、77-110頁、院卷第107-235頁），並有扣案之西瓜刀1把可佐，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足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法律適用：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8條第3項、第1項之重傷未遂罪。
(二)公訴意旨雖主張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犯意，持刀攻擊被害人乙節。惟按殺人未遂罪之成立，以有殺害他人生命之故意，著手於殺人之實行而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要件，而殺人未遂罪、使人受重傷未遂罪與普通傷害罪之區別，端賴行為人於行為時究出於殺人、使人受重傷或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而定；又刑法上犯意之存否，固係隱藏於行為人內部主觀之意思，被害人傷痕之多寡、受傷處所是否為致命部位、傷勢輕重程度、行為人下手情形、使用之兇器種類、與被害人曾否相識、有無宿怨等情，雖不能執為區別殺人未遂、使人受重傷未遂與普通傷害之絕對標準，然仍非不得盱衡審酌事發當時情況，深入觀察行為人之動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衝突起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視其下手情形、力道輕重、加害之部位、攻擊次數、手段是否猝然致被害人難以防備，佐以行為人所執兇器、致傷結果、雙方武力優劣，暨行為後之後續動作等客觀情狀予以綜合觀察，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意。經查：
　1.本案案發過程，業據被害人於偵查中證述略以：我和案外人林竣賢於110年6月25日下午2時許，去案發現場附近的魚塭搬船外機，之後證人梁君哲有跟我說船外機是他們的，我就把船外機放回去，但證人梁君哲有在110年6月27日下午某時許叫我上車去案發現場，並問我船外機在哪裡，之後我到案發現場，被告過來問是哪一個人後，就持刀朝我的大腿砍下去，在場的人看我失血過多，被告很緊張就趕快叫救護車，我上救護車時被告也有跟著上救護車，因為我體積比較大，被告有幫忙把我抬上擔架，我也不知道被告為什麼要砍我等語（偵卷第112-114頁）；證人梁君哲於偵查中證稱略以：案發前一天我有一位綽號「黑人」的朋友說他船外機不見，請我去找回來，我之後就聯繫被害人，被害人說可以把船外機還給「黑人」，當天我請被害人去案發地點，我要被害人跟事主交代，之後被告就來案發地點，我不知道被告為何會過來，我當時就走出案發地點，然後聽到裡面有嗆起來，之後被告就跑出來說要叫救護車等語（偵卷第160-162頁），堪認被告確實僅係因船外機遭竊之糾紛而在案發地點持刀朝被害人腿部揮砍1刀，是本件雙方於案發前實無深仇大恨，被告是否已有致被害人於死地之犯意，已屬有疑。
　2.雖被告所持西瓜刀刀鋒銳利，殺傷力非低，然被告於砍傷被害人後，見其大量失血之情況下即停手呼叫救護車，此據被害人證述如前，衡酌雙方武力之優劣，被害人當時已受此等傷害，顯無還手之力，若被告有殺人犯意，自可續行朝被害人身體要害部位攻擊，造成被害人更嚴重足以致命之傷勢，而無逕自停手呼叫救護車之必要。佐以被害人所受傷勢，僅為一處，被告更於第一時間通報救護車、引導救護車到案發地點並將被害人送醫，此有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執行緊急救護服務證明、救護記錄表、急診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可佐（偵卷第18-22頁），更難以想像被告於本案確有殺人之犯意。綜觀被告與被害人間並無深仇大恨、行為動機、下手情形、攻擊部位、用力輕重、被害人所受傷勢程度及案發時等一切情狀，堪信被告辯稱其並無殺人犯意，非屬無據。檢察官認被告具備殺人犯意，自非可採，惟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後審理。
(三)被告對被害人已著手於重傷害行為之實行，所幸未發生重傷害之結果，屬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四)自首之適用：
　　本案查獲過程，係員警溫至中先接獲友人之LINE訊息，得知竹北鳳岡地區發生細故殺人案件，被害人送醫急救，犯嫌欲主動投案，員警溫至中始聯繫竹北分局偵查隊劉守益，復經劉守益前往東元醫院詢問傷者，然因被害人手術中無法言語，故於同日下午7時30分許經被告至竹北分局投案始知上情等節，有員警職務報告在卷可佐（院卷第241-243、347-353頁），可見於被告主動向警方供稱本案犯行一事之前，警方尚未查獲其身分，堪認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要件，並遞減輕其刑。
(五)累犯之說明：
　　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78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8年8月4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為累犯，惟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闡釋之意旨，構成累犯者苟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將可能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而不符罪刑相當原則。經查，本案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雖係傷害案件，然與本案被告所犯重傷未遂犯行之罪質、罪名仍屬有異，故經裁量後，本院認為於本罪之法定刑度範圍內，審酌犯罪情節、各項量刑事由後，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尚無加重其刑之必要，揆諸上開解釋意旨，爰不加重其刑。　
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因船外機遭竊問題，竟手持殺傷力甚高之西瓜刀朝被害人揮砍1刀，造成其受有不輕之傷勢，所生損害甚高，所為實值非難；然考量被害人於偵查中表示不願追究本案，願原諒被告等語（偵卷第114頁），不為被告過於不利之認定；犯後態度部分，被告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爰不為被告不利考量，兼衡酌被告之品性、前科、素行、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手段之危險性，於審理中自陳之生活狀況、教育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院卷第480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至扣案之西瓜刀1把雖為被告持之在現場所使用，然被告於審理中否認為其所有（院卷第472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上開扣案物係被告所有，爰不另為沒收之諭知。至其餘扣案物雖屬被告所有，然無積極證據足認與本案有關，亦不予宣告沒收，併予說明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子維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邱宇謙、陳昭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華澹寧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8條
使人受重傷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